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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監理專業法規(含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共

50題，每題 2分，總分 100分） 

考試時間：1小時 

1. (2)舉發以下車輛違規，何者不須責令臨時檢驗?(1)汽車車身、引擎等重
要設備變更或調換 (2)汽車煞車，未調整完妥靈活有效，仍准駕駛人使用 
(3)汽車裝設之行車紀錄器、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無法正常運作 (4)汽車車
門損壞，行駛時顯有危險而不即行停駛修復者。 

2. (4)汽車駕駛人無正當事由，不依規定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者，處新臺
幣 1千 8百元。經再通知依限參加講習，逾期幾個月以上仍不參加者，吊
扣其駕駛執照?(1)1個月 (2)2個月 (3)3個月 (4)6個月。 

3. (3)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對於「幼童」的定義，下列何者正確：(1)年齡
在 3歲且體重在 12公斤以下之兒童 (2)年齡在 3歲且體重在 16公斤以下
之兒童 (3)年齡在 4歲且體重在 18公斤以下之兒童 (4)年齡在 4歲且體
重在 20公斤以下之兒童。 

4. (2)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多少以
上，年滿 18歲之同車乘客須處新臺幣 6百元以上 3千元以下罰鍰(但年滿
70 歲、心智障礙或汽車運輸業之乘客，不在此限)：(1)每公升 0.15 毫克
以上 (2)每公升 0.25毫克以上 (3)每公升 0.40毫克以上 (4)每公升 0.55
毫克以上。 

5. (4)對於行車速度超過最高速限或低於最低速限之違規行為，採固定或非
固定式科學儀器取得證據逕行舉發者，於快速公路應在設置點或攔查點前
多少公尺明顯標示之。(1)2百公尺至 3百公尺間 (2)2百公尺至 5百公尺
間 (3) 2百公尺至 6百公尺間 (4)3百公尺至 1千公尺間。 

6. (1)下列那一種交通違規，汽車駕駛人不需要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1)
連續密集按鳴喇叭、變換燈光迫使前車讓道 (2)違規肇事受吊扣駕駛執照
處分 (3)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 40公里 (4)在鐵路平交道迴車、
倒車。 

7. (3)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行為，經交通
勤務警察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第 1 次)，
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新臺幣 1萬元以上 3萬元以下罰鍰外，並吊扣
其駕駛執照：(1)1個月 (2)3個月 (3)6個月 (4)1年。 

8. (3)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臨時停車是指車輛因上、下人、客，裝卸物
品，其停止時間未滿幾分鐘，保持立即行駛之狀態？(1)1分鐘 (2)2分鐘 
(3)3分鐘 (4)4分鐘。 

9. (1)現行交通法規規定，小型車附載「幼童」應安置於安全椅，幼童年齡定
義為何？(1)四歲且體重在十八公斤以下之兒童 (2)五歲且體重在十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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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以下之兒童 (3)六歲且體重在十八公斤以下之兒童 (4)七歲且體重在
十八公斤以下之兒童。 

10. (1）汽車駕駛人將駕照借供他人駕車者，應處罰：(1)吊扣其駕駛執照三個
月 (2)吊銷其駕駛執照 (3)吊銷其車輛牌照 (4)應接受道安講習及罰鍰。 

11. (3）汽車駕駛人使用偽造、變造或矇領之駕駛執照駕車者，應處？(1)罰鍰 
(2)吊銷駕駛執照 (3)罰鍰、當場禁止其駕駛並扣繳該駕駛執照 (4)罰鍰
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12. (3）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
變車之警號，不立即避讓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 3600元罰鍰，並？(1)
道安講習 (2)吊扣行車執照 (3)吊銷駕照執照 (4)吊扣牌照。 

13. (4）危險物品運送人員應領有：(1)駕駛執照 (2)交通部許可之專業訓練
機構訓練合格 (3)訓練證明書 (4)以上皆是，始得駕駛裝載危險物品之汽
車。 

14. (2)汽車在交岔路口幾公尺內不得臨時停車?(1)5公尺 (2)10公尺 (3)15
公尺 (4)20公尺。 

15. (1)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幾公里以上，應處新台幣 6 千元以上
3萬 6千元以下之罰鍰：(1)40公里 (2)70公里 (3)80公里 (4)90公里。 

16. (1) 以下哪些車輛非屬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之慢車？ (1)小型輕型機
車 (2)微型電動二輪車 (3)電動輔助自行車 (4)腳踏自行車。 

17. (4)汽車有哪些情事之一者，應向監理機關申請異動登記(1)過戶 (2)停駛 
(3)報廢 (4)以上皆是。 

18. (2)汽車下列設備規格何者不得變更？(1)座位 (2)軸距規格 (3)車身顏
色 (4)燃料種類。 

19. (3)大客車車窗擊破裝置，每車至少要幾具？(1)1 具 (2)2 具 (3)3 具 
(4)4具。 

20. (1)職業汽車駕駛人之駕駛執照，應自發照之日起，每滿 3 年審驗 1 次，
並於審驗日期前後多久內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審驗？(1)1個月內 (2)2個
月內 (3)3個月內 (4)6個月內。 

21. (1)學習小型汽車駕駛，應向公路監理機關申領學習駕駛證，學習駕車有
效期間，自領證之日起以多久為限？ (1)1年 (2)2年 (3)3年 (4)4年。 

22. (2)考領普通駕駛執照、輕型或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須年滿幾歲？ 
(1)17歲 (2)18歲 (3)19歲 (4)20歲。 

23. (2)申請汽車修護技工執照考驗者，須年滿幾歲？(1)17歲 (2)18歲 (3)19
歲 (4)20歲。 

24. (4)車輛燈光與標誌檢驗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有誤？(1)後號牌燈燈色應為
白色 (2)倒車燈燈色應為白色 (3)尾燈燈色應為紅色 (4)煞車燈燈色應
為白色。 

25. (4)考領職業駕駛執照須年滿幾歲？ (1)17歲 (2)18歲 (3)19歲 (4)20
歲。 

26. (3)申請汽車駕駛執照筆試、路考，經考驗不合格申請再考驗者，距上次考
驗之時間不得少於幾日？ (1)3日 (2)5日 (3)7日 (4)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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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4)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小型車車高不得超過車寬之 1.5 倍，其最
高不得超過多少公尺？(1)3.4公尺 (2)3.6公尺 (3)3.5公尺 (4)2.85公
尺。 

28. (3)交岔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幾公尺內不得臨時停車？(1)3 公尺 (2)5
公尺 (3)10公尺 (4)沒規定。 

29. (4)下列敘述微型電動二輪車最大行駛速率何者正確？(1)每小時 30 公里
以下 (2)每小時 20公里以下 (3)每小時 40公里以下 (4)每小時 25公里
以下。 

30. (3)60歲以下職業駕駛執照每滿幾年審驗 1次? (1)1年 (2)2年 (3)3年 
(4)6年。 

31. (3)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時速不得
超過幾公里？(1)30 (2)40 (3)50 (4)70 公里。 

32. (1)國際駕駛執照之簽證最長為：(1)1年 (2)2年 (3)3年 (4)6年。 
33. (2)同一事業機構或公司行號，經常以同一汽車裝載同一性質規格之物品

時，得依規定申請核發多少個月以內之臨時通行證?(1)3 個月 (2)6 個月 
(3)9個月 (4)12個月。 

34. (3)裝載整體物品之長度、高度、寬度超過規定，應於車輛前後端懸掛危險
標識；日間用三角紅旗，紅旗每邊之長度，不得少於多少公分? (1)20公
分 (2)25公分 (3)30公分 (4)35公分。 

35. (2)汽車交會時，以下何者正確?(1)在山路交會時，靠道路外緣車輛應讓
山壁車輛優先通過 (2)會車相互之間隔不得少於 0.5 公尺 (3)夜間會車
應用遠光燈 (4)單車道之橋樑及隧道得交會行駛。 

36. (1)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所用名詞，下列解釋何者正確? (1)
中線車道︰指同向三車道或五車道中之中間車道 (2)中外車道︰指同向
三車道或五車道中鄰接外側車道之車道 (3)中內車道︰指同向三車道或
五車道中鄰接內側車道之車道 (4)以上皆是。 

37. (2)高速公路管理機關，國道部分為何者： (1)交通部公路總局 (2)交通
部高速公路局 (3)各縣市政府交通局 (4)各縣市政府。 

38. (2)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應依速限標誌指示。但遇有濃霧、濃
煙、強風、大雨或其他特殊狀況，致能見度甚低時，其時速應低於多少公
里或暫停路肩，並顯示危險警告燈? (1)30公里 (2)40公里 (3)50公里 
(4)60公里。 

39. (4)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前後兩車間應保持適當之行車安全距
離，請問車速 100(公里/小時)，大型車最小距離為多少? (1)40公尺 (2)50
公尺 (3)60公尺 (4)80公尺。 

40. (1)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前後兩車間應保持適當之行車安全距
離，請問車速 80(公里/小時)，小型車最小距離為多少? (1)40公尺 (2)50
公尺 (3)60公尺 (4)80公尺。 

41. (4)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前，應妥為檢查車輛，在行駛途中不得
有下列情形：(1) 缺水、缺電或缺燃料 (2)車輛機件、設備、附著物不穩
妥或脫落者 (3)輪胎胎紋深度：四輪以上汽車：輪胎胎面磨損至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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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標準 CNS1431汽車用外胎（輪胎）標準或 CNS4959卡客車用翻修輪
胎標準所訂之任一胎面磨耗指示點。大型重型機車：任一點不足一公釐 (4)
以上皆是。 

42. (3)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行駛於長度 4 公里以上或經管理機
關公告之隧道，小型車應保持多少公尺以上之行車安全距離：(1)10 公尺 
(2)20公尺 (3)50公尺 (4)100公尺。 

43. (4)大型重型機車行駛於快速公路，駕駛人及附載座人均應依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第 88條第 2項規定配戴安全帽，且其安全帽應為：(1)半罩式 (2) 
半露臉式 (3)露臉式 (4)全面式或露臉式。 

44. (4)貨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裝載物品下列何者正確? (1)裝載之貨
物，應嚴密覆蓋、捆紮牢固 (2)裝載砂石等粒狀物品，除應嚴密覆蓋外，
並不得超出車廂高度 (3)裝載超長物品，其後伸部分，不得遮擋車後燈光、
號牌 (4)以上皆是。 

45. (1)高速公路之交通事故由誰處理?(1)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 (2)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3)所轄縣、市政府警察機關或內政部警政署指定之警
察機關處理 (4)交通部公路總局。 

46. (3)汽車在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途中，因機件故障或其他緊急情況，
汽車無法滑離車道時，除顯示危險警告燈外，應在故障車輛後方幾公尺處
設置車輛故障標誌，同時應即通知該管公路管理機關或警察機關協助處
理?(1)10公尺以上 (2)50公尺以上 (3)100公尺以上 (4)150公尺以上。 

47. (4)下列人員、車輛何者不得行駛及進入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1)市區雙
層公車 (2)部隊行軍或演習 (3)拖有非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故障之車
輛 (4)以上皆是。 

48. (1)汽車行經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停放車道路肩之故障車輛逾幾小時者，
除應予拖、吊、移置、保管、處理外，並應予以舉發處罰?(1)1小時 (2) 
2小時 (3)3小時 (4)4小時。 

49. (4)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大客車行駛高速公路，應依標誌、標線、號誌
指示行駛進入大客車攔查點，並依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
務人員或號誌指示停車或開車 (2)未經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管理機關登
記許可之拖、吊車輛，不得擅自在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沿線路權範圍內營
業 (3)在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執行交通稽查之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
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應穿著制服，或配帶識別標識 (4)以上皆是。 

50. (4)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變換車道或超越前車時，應依標誌、標
線、號誌指示，並不得有下列情形?(1)驟然或任意變換車道 (2)未依規定
使用方向燈 (3)未保持安全距離及間隔 (4)以上皆是。 
 


